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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丹紅
辣椒粉 高雄９公司同地址
食藥署將針對進口辣椒粉邊境逐批查驗　並回溯抽驗110年前輸台陸貨

　

記
者
陳
柏
翰
�
王
正
平
／
綜
合
報
導

　

蘇
丹
紅
辣
椒
粉
風
暴
持
續
延
燒
�
食
藥

署
將
針
對
邊
境
進
口
辣
椒
粉
逐
批
查
驗
�

並
回
溯
抽
驗
過
去
三
年
輸
台
的
大
陸
辣
椒

粉
�
另
外
�
高
雄
市
被
查
出
含
蘇
丹
紅
辣

椒
粉
的
進
口
商
同
一
地
址
有
九
家
公
司
�

以
家
族
企
業
型
態
經
營
；
市
長
陳
其
邁
表

示
�
市
府
已
會
同
檢
方
偵
辦
釐
清
事
實
�

市
府
會
從
嚴
執
法
�
從
重
處
罰
�

　

民
進
黨
立
委
林
淑
芬
爆
料
指
出
�
從
大

陸
進
口
含
有
蘇
丹
紅
辣
椒
粉
的
高
雄
津
棧

�
佳
廣
兩
家
公
司
�
經
營
者
有
至
少
九
家

公
司
登
記
在
相
同
地
址
�
一
樣
的
負
責
人

�
其
中
一
家
至
今
還
在
網
路
電
商
販
售
�

質
疑
食
藥
署
沒
有
溯
源
�

 
 

衛
福
部
長
薛
瑞
元
表
示
�
本
來
就
懷
疑

中
間
是
否
有
勾
串
情
形
；
這
些
公
司
之
間

是
否
相
互
持
股
�
欺
瞞
�
包
括
涉
及
偽
造

文
書
等
犯
罪
行
為
�
檢
調
已
介
入
調
查
�

　

他
指
出
�
目
前
衛
福
部
已
採
取
三
項
措

施
�
首
先
是
循
線
往
下
查
�
從
進
口
到
第

二
層
的
加
工
再
到
底
下
�
可
能
還
有
更
多

的
產
品
使
用
到
問
題
辣
椒
粉
；
並
已
要
求

廠
商
自
主
檢
驗
�
產
品
標
示
沒
有
含
蘇
丹

紅
色
素
�

　

另
外
�
也
重
新
檢
討
並
調
整
邊
境
抽
驗

機
制
�
碰
到
不
應
使
用
在
食
品
的
特
殊
化

學
原
料
�
一
旦
被
驗
出
馬
上
進
入
百
分
之

百
的
抽
批
機
制
�

 
 

食
藥
署
副
署
長
林
金
富
表
示
�
七
日
已

正
式
調
整
規
定
�
對
全
世
界
輸
入
台
灣
的

辣
椒
粉
產
品
�
採
取
百
分
之
百
逐
批
查
驗

措
施
；
並
將
持
續
擴
大
回
溯
至
一
一
０
年

前
輸
台
的
二
十
九
家
大
陸
辣
椒
粉
進
口
業

者
�
與
地
方
衛
生
局
�
保
七
總
隊
合
作
�

一
個
月
內
從
源
頭
清
查
完
畢
�

　

陳
其
邁
指
出
�
目
前
市
府
跟
檢
方
正
聯

合
偵
辦
�
當
中
涉
及
一
些
資
金
和
強
制
處

分
部
分
�
希
望
將
相
關
違
規
及
不
法
證
據

釐
清
；
至
於
公
司
出
貨
流
向
�
包
括
帳
冊

�
出
發
貨
資
料
等
都
已
經
掌
握
�
盡
速
清

查
�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︵
相
關
新
聞
刊
A2
︶

藍提國會改革５案付委
增訂藐視國會罪　固定邀總統國情報告　總統大選改二輪投票制

　

記
者
王
超
群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國
民
黨
立
院
黨
團
提
出
國
會
改
革

法
案
�
包
括
︽
刑
法
︾
�
︽
立
法
院

職
權
行
使
法
︾
�
︽
立
法
院
組
織
法

︾
等
五
修
正
草
案
�
增
訂
藐
視
國
會

罪
�
並
固
定
邀
總
統
到
立
法
院
國
情

報
告
�
立
法
院
會
八
日
將
相
關
提
案

付
委
審
查
�

　

立
法
院
會
進
行
報
告
事
項
時
�
無

異
議
通
過
將
國
民
黨
團
所
提
出
國
會

改
革
五
案
修
正
草
案
�
交
付
司
法
及

法
制
委
員
會
審
查
�

　

國
民
黨
團
在
相
關
提
案
中
主
張
�

將
立
法
院
正
�
副
院
長
選
舉
投
票
改

為
記
名
投
票
；
強
化
國
會
調
查
及
監

督
能
力
；
明
定
總
統
例
行
性
與
非
例

行
性
國
情
報
告
之
責
；
強
化
及
完
備

國
會
人
事
同
意
權
審
查
機
制
�
發
揮

監
督
制
衡
功
能
�
課
予
聽
證
�
調
查

程
序
出
席
者
應
如
實
答
覆
�
不
得
虛

偽
�
隱
匿
�
且
資
訊
提
供
者
不
得
提

出
虛
偽
不
實
資
料
等
行
為
�
課
以
刑

罰
�
確
保
立
法
院
調
查
所
獲
資
訊
真

實
性
�

　

另
外
�
國
民
黨
立
委
翁
曉
玲
近
期

提
出
現
行
總
統
大
選
一
輪
投
票
制
�

改
為
二
輪
投
票
制
�
引
發
爭
議
�
對

於
翁
曉
玲
所
提
︽
總
統
副
總
統
選
舉

罷
免
法
︾
部
分
條
文
修
正
草
案
�
立

法
院
會
也
無
異
議
通
過
交
內
政
委
員

會
審
查
�

　

提
案
說
明
中
主
張
�
參
考
西
方
民

主
國
家
法
制
�
如
法
國
�
奧
地
利
�

芬
蘭
�
葡
萄
牙
�
捷
克
�
波
蘭
等
二

輪
投
票
制
規
定
�
修
正
現
行
︽
正
副

總
統
選
罷
法
︾
第
六
十
三
條
規
定
�

第
一
輪
選
舉
未
有
候
選
人
得
票
過
半

時
�
即
展
開
第
二
輪
投
票
；
第
二
輪

投
票
則
由
第
一
輪
得
票
最
高
票
的
前

兩
組
候
選
人
�
並
以
得
票
最
多
的
一

組
當
選
�
以
強
化
民
主
正
當
性
�
並

兼
顧
小
黨
政
治
參
與
和
國
內
政
治
穩

定
�

　

提
案
中
也
主
張
�
為
配
合
二
輪
投

票
制
的
修
正
�
另
增
修
相
關
配
套
措

施
規
定
�
包
括
競
選
活
動
期
間
�
總

統
補
助
款
�
電
視
政
見
發
表
會
與
辯

論
會
辦
理
時
程
�
及
民
調
公
告
截
止

日
等
規
定
�

食安辦說明調查結果
　

記
者
黃
翠
娟
�
徐
義
雄
�
施
春
瑛
／
綜
合
報
導

　

台
糖
豬
肉
瘦
肉
精
疑
雲
延
燒
月
餘
�
行
政
院
食

安
辦
八
日
說
明
調
查
結
果
指
出
�
經
專
家
會
議
結

論
�
此
次
台
糖
豬
肉
驗
出
西
布
特
羅
定
調
為
單
一

檢
體
事
件
；
至
於
是
不
是
來
自
實
驗
室
的
汙
染
？

食
安
辦
說
�
無
法
完
全
排
除
�
但
也
未
能
證
實
�

至
於
台
糖
若
想
要
重
新
上
架
產
品
�
則
須
依
程
序

向
地
方
衛
生
機
關
申
請
�

 
 

台
中
市
衛
生
局
長
曾
梓
展
回
應
表
示
�
台
中
食

安
處
實
驗
室
是
財
團
法
人
全
國
認
證
基
金
會
及
衛

福
部
雙
認
證
實
驗
室
�
為
求
謹
慎
�
以
不
同
人
�

不
同
時
間
�
不
同
儀
器
進
行
確
認
�
絕
對
是
堅
持

專
業
並
依
法
公
布
�

 
 

台
糖
則
表
示
�
從
未
使
用
瘦
肉
精
飼
養
豬
隻
�

更
不
可
能
使
用
實
驗
室
用
藥
﹁
西
布
特
羅
﹂
�
感

謝
全
國
食
安
檢
驗
人
員
確
認
除
台
中
食
藥
處
的
那

一
包
肉
外
�
包
括
台
糖
飼
料
�
畜
殖
場
�
肉
品
在

內
的
國
產
豬
肉
�
均
無
檢
出
含
西
部
特
羅
在
內
的

二
十
一
種
乙
型
受
體
素
�

 
 

食
安
辦
主
任
許
輔
�
食
藥
署
長
吳
秀
梅
�
農
業

部
動
植
物
防
疫
檢
疫
署
副
署
長
徐
榮
彬
舉
行
記
者

會
�
公
布
專
家
會
議
結
果
�

　

許
輔
表
示
�
專
家
會
議
結
論
排
除
輸
入
西
布
特

羅
流
入
食
品
鏈
�
以
及
排
除
檢
體
在
豬
隻
畜
養
�

屠
宰
分
切
�
販
售
階
段
受
汙
染
的
風
險
�
但
無
法

排
除
�
也
未
能
證
實
檢
驗
階
段
受
汙
染
風
險
�

　

至
於
關
鍵
的
檢
驗
階
段
則
發
現
部
分
異
常
現
象

�
許
輔
說
�
根
據
衛
福
部
專
家
會
議
討
論
�
發
現

此
案
實
驗
室
標
準
品
保
存
防
潮
櫃
鎖
匙
插
在
櫃
上

未
實
質
上
鎖
；
且
單
一
檢
體
在
開
封
採
檢
袋
前
�

已
經
過
三
次
反
覆
冷
凍
解
凍
�
顯
示
檢
體
的
保
存

與
操
作
有
缺
失
�

　

同
時
�
該
單
一
檢
體
打
開
採
檢
袋
前
�
在
台
糖

包
裝
及
採
檢
袋
間
已
產
生
血
水
�
顯
示
檢
體
袋
內

的
台
糖
原
包
裝
於
檢
體
袋
開
封
時
已
有
破
損
�
非

屬
完
整
受
檢
狀
態
�

　

在
責
任
歸
屬
方
面
�
食
安
辦
表
示
�
衛
福
部
專

家
會
議
對
相
關
事
項
均
有
發
言
討
論
�
但
未
做
出

結
論
�
儘
管
實
驗
室
出
具
最
終
報
告
值
的
判
斷
方

式
�
亦
未
盡
合
理
�

台
糖
瘦
肉
精
案 

定
調
單
一
事
件

檢
體
保
存
與
操
作
有
缺
失　

未
排
除
實
驗
室
汙
染
但
無
法
證
實　

責
任
歸
屬
也
沒
結
論

　

←
食
安
辦
主
任
許
輔
︵
中
︶
�
食
藥
署
長
吳
秀
梅
︵
左
︶
八

日
針
對
台
糖
豬
肉
驗
出
西
布
特
羅
進
行
相
關
說
明
�
定
調
為
單

一
檢
體
事
件
�
可
排
除
其
他
階
段
受
汙
染
風
險
�
但
無
法
排
除

也
未
能
證
實
檢
驗
階
段
受
汙
染
風
險
�　
　
　
　

︵
中
央
社
︶

真相還是霧煞煞

狗飼料也檢出 鎘超標
農業部令業者全面下架　提醒飼主停用該批號產品

　

記
者
黃
翠
娟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農
業
部
八
日
公
布
與
縣
市
政

府
配
合
的
例
行
性
衛
生
安
全
稽

查
及
滾
動
式
專
案
稽
查
結
果
指

出
�
毛
能
寵
物
營
養
生
技
公
司

生
產
的
﹁GOMO 

PET 
FOOD 

成

犬
無
穀
牛
肉
根
島
蝦
﹂
︵
見
左

圖
�
農
業
部
提
供
︶
狗
狗
乾
飼

料
檢
出
重
金
屬
鎘
含
量
二
點
二

ｐ
ｐ
ｍ
超
出
安
全
容
許
量
標
準

︵
二
ｐ
ｐ
ｍ
︶
�
除
開
罰
�
也

命
業
者
通
知
下
游
通
路
商
下
架

該
商
品
�
農
業
部
提
醒
飼
主
停

止
使
用
該
批
號
產
品
�

　

農
業
部
說
明
�
農
委
會
今
年

與
縣
市
政
府
提
高
寵
物
食
品
抽

驗
件
數
�
截
至
二
月
底
共
抽
查

十
八
家
寵
物
食
品
製
造
廠
�
完

成
六
十
一
件
產
品
抽
驗
�
包
括

犬
用
二
十
九
件
�
貓
用
十
三
件

�
犬
貓
用
十
九
件
�

　

六
十
一
件
抽
檢
品
只
有
一
不

合
格
品
�
係
由
台
南
市
動
保
處

至
毛
能
寵
物
營
養
生
技
採
樣
一

件
乾
糧
﹁GOMO 

PET 
FOOD 

成

犬
無
穀
牛
肉
根
島
蝦
﹂
�
製
造

日
期
為
二
０
二
三
年
八
月
十
一

日
�
產
品
批
號
Ｍ
Ｆ
２
０
２
３

０
８
１
１
�
檢
出
重
金
屬
鎘
含

量
二
點
二
ｐ
ｐ
ｍ
�
而
安
全
容

許
量
標
準
則
是
二
ｐ
ｐ
ｍ
�

　

農
業
部
說
�
台
南
動
保
處
依

法
接
獲
檢
測
結
果
後
�
隨
即
至

該
公
司
進
行
稽
查
�
除
依
︽
動

保
法
︾
開
罰
五
萬
元
以
上
�
二

十
五
萬
元
以
下
罰
鍰
�
並
封
存

未
出
貨
產
品
�
命
業
者
通
知
下

游
通
路
商
下
架
該
商
品
；
另
採

樣
送
驗
同
批
號
產
品
兩
件
�
經

檢
測
結
果
鎘
含
量
均
為
二
點
一

ｐ
ｐ
ｍ
�
農
業
部
也
已
擴
大
採

樣
市
售
八
件
︵
七
家
︶
乾
糧
進

行
檢
驗
�

　

農
委
會
提
醒
�
飼
主
選
購
寵

物
食
品
前
應
確
認
外
包
裝
標
示

或
廣
告
文
字
�
舉
凡
品
名
�
原

料
或
添
加
物
名
稱
�
營
養
成
分

及
含
量
�
製
造
�
加
工
業
者
名

稱
�
地
址
及
電
話
�
有
效
日
期

或
製
造
日
期
�
保
存
期
限
�
保

存
方
法
及
條
件
�
適
用
寵
物
種

類
�
方
法
及
其
他
應
注
意
事
項

等
�

重
金
屬


